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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村高性能芯片互联技术联盟

标准制定程序

第一条 标准制定程序是联盟开展标准化工作的重要制度保障。为保

证团体标准制定过程中程序的一致性，联盟所有成员均应按

照本程序要求开展标准制定工作。

第二条 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主要包括提案、立项、起草、征求意见、

技术审查、批准及发布六个阶段，按提案、立项、起草、征

求意见和审查、审批和发布的流程进行，如申请未通过或者

未进行流程前一项程序则不得进行下一程序。

第三条 提案：积极参与联盟团体标准化工作的联盟会员单位都具备

提案资格，标准提案方向联盟标准工作组提交团体标准项目

建议书。

第四条 立项：立项申报单位填写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申请书，

由标准工作组组织开展立项论证。立项申请须附相应论证资

料，其内容一般包括：（1）必要性说明：标准制定的范围、

目的、意义，与该项标准有关的国内外状况；（2）标准主要

技术要素及参数说明；（3）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

具的相关试验报告（如有）；（4）起草的牵头单位。标准工作

组可采取会议或函评方式组织立项论证，主要针对必要性、

可行性、主要技术内容的合理性等进行审查，同时也评议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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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和决策标准起草单位。论证结论分为通过、需开展补充论

证、不通过三种。对于需开展补充论证或多个项目合并的，

则应当在补充论证后重新申报审议；对于通过论证的，工作

组向秘书处报备并对团体的全体成员进行公开。如需向社会

公开，需经理事会同意。

第五条 起草：团体标准一经正式立项，应当确定主要起草人员，正

式组成标准起草组。联盟会员单位有权申请加入起草组，非

成员单位无权加入。由起草组进行起草准备工作，包括资料

收集，国内外状况分析，必要的实验验证等。

联盟团体标准的起草和制修订应广泛吸纳各方的需求。本团

体标准按照 GB/T 1.1 制定统一的标准编写规则，包括团体

标准的结构、起草表述方法、格式等内容，以提高团体标准

的适用性。参照国家标准的相关模板同步编写标准编制说明

和意见汇总处理表。

起草过程中，标准起草组对标准涉及的技术实现或技术路线

无法达成一致时，应将相关情况报备标准工作组。标准工作

组按照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进行处理：（1）标准工作组组织，

在标准起草组内部进行投票表决，各起草单位各有 1 票投票

权，参与投票单位总数不低于起草组成员单位总数 3/4 时投

票有效；得票最多且支持票超过参与投票方的半数以上的技

术实现或技术路线获选。（2）标准工作组组织相关领域技术

专家进行评审，必要时也可采取专家投票表决方式，评审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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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2/3 同意方为通过。

表决结果报联盟理事会，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视为有效结果。

联盟团体标准的内容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不得与国

家有关产业政策相抵触。术语、分类、量值、符号等基础通

用方面的内容应当遵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，联

盟团体标准一般不予另行规定。团体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

于强制性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。

第六条 征求意见和审查：征求意见应当明确期限，一般不少于30 日。

涉及消费者权益的，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并对反馈意

见进行处理协调。征求意见过程中，有必要时，由起草组组

长单位报联盟标准工作组审议通过后，被征求意见单位应以

单位名义反馈意见，并在征求意见反馈表上 签字（法人）和

盖章；对于未签字盖章的反馈意见，起草组 有权不予采纳。

团体标准征求意见过程中，标准工作组可选择以下三种 方式

之一进行公开：（1）面向联盟会员单位公开；（2）面向联盟

会员单位和部分相关的非成员单位公开。（3）面向社会公开。

原则上，使用（1）的公开范围开展标准征求意见工作。如有

特殊情况，标准工作组建议，经联盟理事会同意，可以调整

信息知晓范围。对于涉及知识产权的团体标准，参照联盟有

关知识产权的要求和政策执行。

团体标准的审查由标准工作组组织进行，可以采用会议审查

或者其他方式，由技术委员会和有关专家进行技术审查。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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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原则上应当协商一致。如需表决，不少于参加审查的专家

人数的 3/4 同意方为通过。审查结论分为通过、修改后通过

和不通过三种。

会议审查时，应当提前将团体标准送审稿、编制说明、征求

意见汇总处理表及有关材料提交参加团体标准审查会议的单

位和专家。审查没有通过的，起草组可对送审稿进行相应的

修改后，重新组织审查。重新审查仍没有通过的，该项目将

被撤消。

通过立项论证的标准项目在制修订中如出现重大技术难关，

不能完成立项目标，该项目将被终止。

第七条 审批和发布：审批和发布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联盟标准化决策

机构按照议事规则通过团体标准，并予以公开发布。

标准起草组根据审查意见对团体标准报批材料进行修改完善

后，形成标准报批稿、报批稿编制说明和意见汇总处理表，

报标准工作组。标准工作组对标准报批材料复审无误后，报

联盟秘书处，由联盟秘书处发放标准编号，并发布公告。

制修订团体标准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资料，由相应标准起草组

按档案管理规定要求存档。

本团体在发布团体标准时，应通过适宜的宣发平台公开团体

标准的基本信息和主要技术内容，以促进团体标准的传播和

实施。

第八条 复审：团体标准实施后，应根据相关领域的发展需要，由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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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工作组触发相应标准起草组组织复审，复审周期一般不超

过五年。

复审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者函审。会议审查或者函审， 一般

要有参加过团体标准审查工作的单位或者个人参加。审查结

束时应当填写复审结论单。

复审阶段的主要工作是：标准起草组根据技术发展、市场需

求，对已发布的团体标准的适用性进行评估，并给出复 审结

论。

团体标准复审结果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：（1）不需要修改的

团体标准被确认为继续有效；确认继续有效的团体标准不改

变顺序号和年号。当团体标准重新出版时，在团体标准封面

上，标准编号下写明“xxxx 年确认有效”字样；（2）团体标

准发布后，原则上须间隔至少一年方可启动修订。需要修改

的团体标准作为修订项目立项，立项程序按原立项程序执行。

修订的团体标准编号不变，仅更新发布年份，如 T/HIPI

001-2023 变更为 T/HIPI 001-2025；（3）己无存在必要的团

体标准，予以废止。废止的标准号不再用于其它标准的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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